重庆市万州区商务委员会

关于转发《2025年重庆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万州商务发〔2025〕2号

各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2025年重庆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专项资金。

一、申报流程

项目申报材料原则上通过重庆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平台提交（商务部另有要求、申报资料难以扫描上传等情况可依据该项目申报指南规定的方式提交），具体流程如下：

（一）注册登录。项目申报单位在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平台（方法一：访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门户网站http://sww.cq.gov.cn/，通过点击首页底部“业务系统-重庆市商务委专项资金管理平台”访问平台；方法二：直接通过https://zxzj.cqcidc.cn:8000/）注册后登录；项目申报使用管理手册可在“使用帮助”栏目中下载查看。

（二）在线申报。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的规定填写申报材料，其中，附件30-32为所有项目的必报材料，可在线填写、保存和下载；其余对照《申报指南》中各项目申报材料清单准备，并按规定格式上传。申报材料由区商务委初审后转报市商务委。
（三）项目入库。经初审申报材料齐全的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对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项目，由区商务委或项目申报单位提交到市商务委行政服务大厅（收件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南滨路162号能源大厦2栋；联系人：唐丹、李赢；联系电话：62661008、62661099）。

（四）项目评审及公示。市商务委按规定及程序组织开展项目评审，按规定对拟支持项目予以公示。

二、工作要求

申报日期截止后原则上不再受理项目申报。请各单位要认真履行属地属事责任，指导项目申报单位加快工作进度，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前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提高申报质量。

三、联系方式

重点会展项目、火锅食材爆品打造项目，联系人：陈凤林，联系电话：58815669。“渝悦消费”新场景奖励政策、市级示范商圈（步行街）项目、市级夜间经济示范区项目项目，联系人：牟联琼，联系电话：58815693；首店首发经济支持政策，联系人：程颖，联系电话：58812727；城乡配送网络工程建设项目、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项目、茧丝绸发展项目、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联系人：罗洁，联系电话：58815696；外资研发中心奖励资金，联系人：周敏，联系电话：588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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